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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煤炭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

（国家计委 1997 年 9 月 22 日发布 计交能[1997]1683 号） 

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国家开发银行《关于煤炭基本建设投

资债务情况的报告》上的批示，为了加强对煤炭基本建设大中型

项目的管理，不搞“大而全，小而全”和低水平重复建设，保证

煤炭建设项目基本做到还本付息，以加快实现煤炭行业的两个根

本性转变，经研究，现就加强煤炭工业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、管

理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凡列入国家 1997 年固、定资产投资计划的煤炭基本建

设续建大中型项目和准备项目，在国家开发银行项目贷款资产质

量清理和煤炭部审批优化设计的基础上，由国家开发银行重新审

核，并测算拨改贷转为资本金后的经济效益，分别不同情况承诺

贷款或提出处理意见。 

(一)对经济效益和市场前景好，具有还本付息能力的项目，

国家将加大投资力度，确保按合理施工组织设计的要求安排年度

投资。项目单位要精心组织施工，使其尽快建成投产发挥效益。 

(二)对产品有销路，市场前景较好，外部条件基本落实，但

经济效益一般或较差，按原设计方案继续组织建设难以按期还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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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息的项目，可考虑由企业和国家再注入一定数量的资本金或延

长贷款偿还期限，以改善资金结构和贷款条件，使其具备还本付

息能力。 

(三)对适当注入资本金或延长贷款偿还期限后，仍无还本付

息能力的项目，应考虑采取降低设计能力，核减建设工程，减少

基本建设投入等措施。所需投资要一次核定，包干使用。形成的

债务应由借款企业负责偿还。 

(四)对产品无销路或受外部条件制约，现有生产能力没有充

分发挥的地区的项目或投产后就亏损的项目，应当立即进行停建

处理。 

二、国家开发银行审核后，对具有还本付息能力的项目应尽

快承诺贷款额度；对需要国家适当注入资本金、改变建设方案和

停建处理的项目，要提出处理意见报国家计委，由国家计委商有

关部门和银行审批。 

三、根据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要求和国家关于严格限制新

开工项目，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源头控制的有关规定，今后新

上煤炭项目要按下列规定执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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